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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近年不時有官員
被揭發涉嫌貪污或有出現利益衝突，令人思考政府推
行多年的 「高薪養廉」是否失效。有學者認為，近年
被揭發的官員涉貪個案，都只屬於個人操守問題，未
見具組織性的大型貪污問題，相信本港官場整體仍然
保持清廉。不過隨社會發展，以及政府吸納更多工商
界專才參與公職，政府有需要隨社會狀況修訂申報機
制內容。

港府在上世紀70年代為求肅貪，推行 「高薪養廉
」概念，官員享有高薪厚祿。回歸後，先後有梁展文

、許仕仁、麥齊光、曾景文、湯顯明等政府或公職人
員，被揭發行為不當，涉嫌官商勾結或貪污，當中以
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官職最高、涉案金額至鉅。

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劍華分析稱，本
港公務員人數達17萬人，雖然時有揭發官員行為不當
，但只屬個別官員操守問題，未見政府再出現具組織
性的貪污行為，加上政府已有監察機制，相信本港不
會再出現有如60至70年代貪污風氣，不認為 「高薪養
廉」失效。

鍾劍華表示，近年政府多從工商界吸納社會人才
加入公務員團隊，希望為政府帶來新思維。不過，工
商界人才亦將部分政府不容許的商界行為帶入政府內
部，增加公務員違規風險。

另外，不少工商界人士有家族生意，生活圈子難
免涉及商界，因此政府有需要加強監察系統。目前，
政府依賴公務員自行申報利益，政府需與時並進，為
申報機制訂立明確罰則，處理公務員申報疏忽、違反
申報機制等行為。

城大政治學者、城大專業進修學院學術統籌宋立
功認為，許仕仁案的案情非常觸目，但只屬個人行為
問題，未足動搖本港廉潔基石，高薪養廉在70年代推
行至今仍然行之有效。不過，本案揭發自行申報利益
的漏洞，政府不應只求官員 「君子自重」，會如實申
報並先迴避利益衝突。政府應作出跨部門合作，突擊
抽查官員或公職人員的利益申報，方可威懾官員不再
隱瞞個人利益或利益衝突。

近年郭氏家族風雨飄搖，先有郭氏三
兄弟兄長郭炳湘自立門戶，後有郭炳江、
郭炳聯捲入貪污案。郭氏家族為保家族基
業，早已安排郭氏第三代傳人，接手家族
生意，更訂立郭氏第三代接班時間表，相
信郭氏家族與新鴻基集團運作都不會受是
次官司結果影響。

大公報記者 梁康然

郭氏家族掌管新鴻基地產集團逾半世紀，第一代
為新鴻基創立人之一郭得勝，第二代為郭得勝三名兒
子郭炳湘、郭炳江、郭炳聯。第一代與第二代都為港
人熟知，但郭氏第三代作風低調，甚至可以用 「名不
經傳」來形容。直至近年郭氏三兄弟決裂，令家族出
現危機，郭氏第三代才漸漸冒起。

新地實習吸收經驗
郭氏第三代核心人物分別為郭炳江的長子郭基煇

（現年31歲）、郭炳聯的長子郭顥澧（現年33歲），
兩人均有專業資格。傳言指，兩人早在學生時期已經
在新地內當暑期工，學成之後就以 「實習生」之名，
在集團各個部門工作，吸收經驗，了解公司運作。

據資料，郭基煇曾在美國留學，先在史丹福大學
取得管理科學及工程學位，後在哈佛大學取得工商管
理碩士。學成返港後，在2006年9月至2007年6月曾在
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工作。至2008年11月回巢，出任
新地項目經理，專責珠江三角洲的住宅及商業項目。

而郭顥澧擁有中文大學專業會計學位，亦曾在美
留學，於美國耶魯大學取得文學士資格。目前是香港
會計師公會、英格蘭及威爾士特許會計師公會會員。
他回流新地前，曾在德勤會計師事務所工作。2010年
1月出任新地銷售及項目經理，專責研究住宅項目可
行性、市場推廣及策劃。據了解，郭顥澧患有眼疾，
不時捐助視障慈善團體。

郭基煇曾隨團訪京
2012年7月，新地公布委任郭基煇、郭顥澧為董

事，兩人正式加入管理層。同時多名老臣子亦獲委任
為董事，外界認為此舉動是 「安排重臣扶助少主」，
亦被視為安排第三代接班的準備工作。其中郭基煇在
今年10月，代表郭炳江參加由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
牽頭的香港工商專業界訪京團，因此被外界視郭基煇
為郭氏家族生意的接班人。

至於郭炳湘長子郭基俊，其背景及經歷未獲公開
。有消息指，郭基俊本來在家族內頗具人望，加上是
郭氏家族的長子嫡孫，一直被視為正式接班人，獲得
重點培訓。郭基俊曾在新地集團內工作，但自從郭炳
湘自立門戶後，郭基俊亦離開新地，估計會跟隨父親
工作。

【大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許仕仁昨日被判罪成，由
於他在開審前已身負破產令，法庭判處他入獄或罰款，其下場
將會大相逕庭。如法庭判處許仕仁入獄，而刑期多於三年，許
仕仁有可能在獄中避過債務。不過，如法庭判處他罰款，許仕
仁不單要執行破產令定期向債權人還債，更同時要額外支付法
庭罰款。

許仕仁在2005年卸任政務司司長時，積蓄達1680萬元，理
應晚年生活無憂。可惜他選擇奢侈生活，不僅耗盡積蓄更借貸
渡日，至2010年欠債累積達5200萬元，終在2013年被法庭頒令
破產。在破產令生效期間，許仕仁失去每月8.6萬元長俸。

本案審訊期間，庭內大爆許仕仁過去的生活奢華習慣。控
方指許仕仁卸任司長後幾年間耗盡積蓄，開支包括豪花21萬元
用膳、單日以20萬元購買唱片、於百貨公司豪購16萬元商品，
另外又每月花數萬元飼養賽駒。最為人側目的是，他自爆曾花
費800萬元，與一名上海女子展開 「親密關係」。如此揮金如
土，許仕仁最終入不敷支，後期他依賴信用卡、銀行借貸渡日
而破產收場。

按照現行法例，如無任何債權人和受託人反對下，破產令
將會頒布後滿4年自動解除。據大律師陸偉雄解釋，如果有人
在頒布破產令後入獄，其破產令自動解除年期，不會因刑期而
押後。如入獄年期長過破產令的餘下年期，該人出獄時其破產
令亦會自動解除。

許仕仁的破產令在2013年11月27日頒下，至2017年11月27
日將會屆滿。以此推算，如果許仕仁被判入獄刑期多於三年，
屆時他刑滿出獄時，破產令亦會到期而自動解除，變相避過債
務。

如果法庭判處罰款，許仕仁則不能以身負破產令為由，拒
絕繳交罰款。陸偉雄解釋，頒下破產令後，欠債人需要把所有
個人資產抵押還債。破產令生效的四年間，欠債人在扣除必要
生活開支後，收入餘額需來償還債務。雖然理論上，欠債人在
破產時 「身無分文」，但罰款背後代表刑責，是不能以欠債為
拒繳理由，因此欠債人在破產期間被定罪，都必須繳付罰款。

不過，根據法例，破產令只針對欠債人的個人收人，並
不會阻止欠債人接受家人朋友等供養，如代付住宅租金、宴請
等。同時退休公務員可向公務員事務局申領 「破產人特惠金」
維持基本生活。由此推論，許仕仁即使被判罰款亦不需太過憂
慮。

近年違法被定罪的官員
陳裘大（房屋署總屋宇裝備工程師）

案情

判刑

麥齊光（發展局前局長）、曾景文（路政署助理署長）
案情
判刑

岑國社（政府產業署總產業經理）

案情

判刑

1998年3月至2001年8月間受賄共336萬元，以協助承建
商取得工程合約或在監管施工時予以優待
入獄7年

1985年6月至1990年12月串謀詐騙政府房屋津貼
各被判入獄6個月，緩刑2年。

1994年8月至1998年12月間，利用職權將合共1.56億元
的政府物業管理合約，批予由弟婦2名兄長擁有的保安
公司
原入獄9個月，後被加刑至2年半

家族部署兩年 重臣扶助少主

郭氏第三代低調接棒

刑期多於三年
肥龍反可避債

利益申報有漏洞
高薪養廉未失效

學
者
：

◀◀新地第三代接班人之一的郭基煇新地第三代接班人之一的郭基煇
（（中中））作風低調作風低調，，圖為他圖為他20132013年年
1010月與信和執董黃永光月與信和執董黃永光（（左左））在北在北
京試吃敬老院的午餐京試吃敬老院的午餐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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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仕仁案特點
1 收受利益者曾為本港第二把交椅

人士（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

2 提供利益者為本港三大地產商之
一的管理層（郭氏兄弟）

3 案件涉及多項本港重要發展項目
：西九文化區、青馬大橋等

4 廉署首次為調查工作而增設1個 「
臨時助理處長」職位，以帶領15
人調查團隊全職處理本案。該臨
時職位為期5年，涉款達3700萬元

5 退庭商議時間長達五日四夜，追
平本港最長退庭商議時間紀錄

6 受注目證人包括：前房屋及規劃
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前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特首辦
常任秘書長劉焱、積金局行政總
監陳唐芷菁、新鴻基執行董事雷
霆等

7 被告保釋金共2570萬元（許仕仁
50萬元、郭炳江、郭炳聯各1000
萬元；陳鉅源500萬元；關雄生20
萬元）

許仕仁案審訊時序表

5月8日
高院處理案中法律爭議

5月27日
9名陪審團成員中，有1人因病入院，
未能如期開審

5月28日
原定的陪審團因有成員未能履行職責
而解散

6月4日
選出新的9人陪審團

6月10日
正式傳召控方證人作供

6月27日至7月2日
首次中段休庭

8月20日
所有控方證人作供完畢

8月25日至9月3日
第二次中段休庭

9月19日
許仕仁上庭自辯

10月3日
郭炳江上庭自辯

10月16日
陳鉅源出庭自辯

10月23日
辯方案情完結，控辯雙方完成舉證

11月5日至11月25日
控辯雙方結案陳詞

12月8日至12日
法官麥機智向陪審團指引裁決法律觀
點

12月15日至19日
陪審團退庭商議，並作出裁決

▲郭炳江（前右）、郭
炳聯（前左）兩年前已
安排「重臣扶助少主」

資料圖片

▶在新地交棒安排中
，郭老太舉足輕重

▲大批記者昨在庭外採訪拍攝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案情透露，許仕仁（左）在2005年6月30日宣
誓出任政務司司長當天，還收受賄款 資料圖片

▲許仕仁是被定罪的最高
級別官員


